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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
	
	服务对象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责任部门

	幼有所育
	1
	0-6岁流动儿童
	健康和托育(3岁以下）服务
	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按照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免疫程序提供接种服务；推动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促进流动儿童就近就便获得普惠托育服务
	市卫生健康委、市疾控局、市教委

	
	2
	3-6岁流动儿童
	学前教育服务
	符合条件的就近在普惠性幼儿园入园；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在园幼儿免除保育教育费
	市教委

	学有所教
	3
	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
	义务教育服务
	保障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为在校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以公办学校为主保障就近入学；为符合条件的在校生提供生活补助和助学补助；按照本市现行政策，符合条件的，在居住地就学及参加升学考试
	市教委

	
	4
	普通高中教育阶段流动儿童
	普通高中教育
服务
	按照本市现行政策，符合条件的，在居住地就学及参加升学考试；为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国家助学金并免除学杂费
	市教委

	
	5
	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流动儿童
	中等职业教育助学服务
	为符合条件的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提供国家助学金；免除符合条件的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学费 
	市教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服务对象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责任部门

	学有所教
	6
	流动儿童中的失学儿童
	劝返复学服务
	及时监测了解流动儿童就学情况，做好劝解引导和帮扶解困工作，对履行监护责任不到位的家庭加强批评教育
	市教委

	病有所医
	7
	流动儿童
	卫生健康服务
	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市卫生健康委

	
	8
	
	医疗保障服务
	做好儿童医疗保障相关工作，持续推动流动儿童持居住证在居住地参加居民医保工作，提供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
	市医保局

	
	9
	流动儿童中诊断明确、在家居住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健康管理服务
	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提供管理服务，提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市卫生健康委、市民政局

	
	10
	流动儿童中的孤独症儿童
	关爱支持服务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流动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为儿童及家庭提供支持
	市残联       市民政局

	住有所居
	11
	家庭住房困难的流动儿童
	住房保障服务
	符合本市住房保障条件的流动儿童家庭实物配租公共租赁住房或者发放租赁补贴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弱有所扶
	12
	流动儿童中的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基本生活保障
服务
	在认定相关情形时提供“跨省通办”服务，协助流动儿童向户籍地申领基本生活费或生活补贴
	市民政局

	
	服务对象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责任部门

	弱有所扶
	13
	流动儿童中的残疾儿童
	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及残疾人
两项补贴
	为符合条件的办理残疾人两项补贴；做好流动残疾儿童在居住地的康复咨询、康复转介、康复训练等康复服务，协助申请和享受户籍地康复保障政策
	市民政局、市残联

	
	14
	
	残疾儿童教育
服务
	市区财政教育经费优先向特殊教育倾斜，为残疾学生提供特殊学习用品、干预和康复训练等；健全完善从学前到高等教育阶段残疾学生资助政策，优先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获得资助；为残疾学生的学习、生活提供补助，持有效证件免费乘坐本市公共汽车、电车
	市教委、市残联

	
	15
	流动儿童中的监护缺失、监护不当、监护侵害儿童
	监护保障服务
	对符合条件的流动儿童提供临时监护、长期监护保障
	市民政局

	
	16
	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流动儿童
	最低生活保障
服务
	对符合条件的流动儿童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对获得最低生活保障金后基本生活仍有困难的儿童，采取必要措施给予基本生活保障
	市民政局

	
	17
	符合户籍地特困救助供养条件的流动儿童
	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服务
	对符合特困救助供养条件的流动儿童纳入特困供养范围
	市民政局

	
	服务对象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责任部门

	弱有所扶
	18
	符合本地临时救助情形的流动儿童
	临时救助服务
	对符合临时救助条件的流动儿童给予临时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
	市民政局

	发展保障
	19
	流动儿童
	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
	对流动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市高法、市检察院、市教委、市公安局、市妇联

	
	20
	
	心理健康服务
	对有需要的流动儿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符合条件的纳入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范围
	市民政局、市教委、市卫生健康委

	
	21
	
	法治宣传教育服务
	开展关爱保护流动儿童法治宣传活动，提升流动儿童及家庭法治素养
	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高法、团市委

	
	22
	
	精神文化生活
服务
	通过开展“清朗”等专项行动，为儿童提供清新清朗网络空间；在学校、幼儿园、“童心港湾”、儿童活动中心、社区家长学校、儿童之家等场所开展流动儿童参加的文化活动；为流动儿童提供阅读指导、精神陪伴等服务；组织创作、传播有利于流动儿童成长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
	市委网信办、市教委、市民政局、市广电局、团市委、市妇联

	
	23
	
	城市融入服务
	开展流动儿童城市融入支持活动，为流动儿童父母提供政策咨询、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创业指导等服务；积极链接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促进流动儿童享受城市公共文化服务
	市教委、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团市委、市妇联

	备注：服务项目内容由责任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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